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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台海核电”）

收到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烟台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

鲁 06民初 169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 96

号。 

负责人：徐通。 

被告：台海核电，住所地：四川省青神县黑龙镇。 

法定代表人：王雪欣。 

被告：王雪欣。 

1、2019 年 4 月 29 日，原告与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烟台台海核电”）签订了《贷款合同》，合同编号为平银（青岛）贷字第

B045201904270001 号。合同约定原告贷款 2,300 万元给烟台台海核电，贷款期

限自 2019 年 4月 29 日至 2020年 4月 15日。同日，原告依约向烟台台海核电发

放贷款 2,300万元。 

2019 年 4月 30 日，原告与烟台台海核电签订了《贷款合同》，合同编号为

平银（青岛）贷字第 B045201904280001 号。合同约定原告贷款 2,500 万元给烟

台台海核电，贷款期限自 2019年 4月 30日至 2020年 4月 15日。同日，原告依

约向烟台台海核电发放贷款 2,500万元。 

2、2019 年 4 月 28 日，原告与台海核电签订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

同编号为：平银（青岛）综字第 A045201904230001 号。合同约定由原告授予台

海核电 4,8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限为一年，自 2019 年 4 月 28 日至

2020年 4月 27日，并约定将全部授信额度 4,800万元向烟台台海核电进行转授



信，台海核电承诺就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2019 年 4 月 28 日，原告与王雪欣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

同约定王雪欣为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独立的连带保证担保。 

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烟台分行”）与

被告台海核电、王雪欣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1 年 5 月 6 日立案后，依

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二、本案的判决情况 

烟台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

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台海核电、王雪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贷款本金 4,800 万元及利息 1,437,240.00 元，罚息

2,667,420.00元，复利 170,702.05元（截至 2020年 11月 19日)。 

2、上述给付义务履行中，被告台海核电、王雪欣在清偿债务时，如原告在

烟合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中申报的债权尚未受到清偿，则被

告台海核电、王雪欣履行给付义务后，取得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在烟台合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中作为债权人的受偿权，可向莱

山区人民法院在清偿责任范围内申报债权；如原告在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

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中申报的债权已受到清偿，则被告台海核电、王雪欣给付原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的款项应扣除原告在破产重整案中受到清偿的

数额。 

3、驳回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90,149 元，由被告台海核电、王雪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烟台法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该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借款人烟台台海核电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公司按照原合同计提了截至破

产日（2020 年 11 月 19 日）的贷款本金 4,800 万元及利息（含罚息）等预计负

债，上述判决结果会导致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补充计提本案诉讼费用和原告

律师费 3万元等，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四、是否有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烟台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 06民初 169号。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5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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